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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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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受理主体、受理方式、登记、审查、答复、归档和办理流程的要

求。

本标准适用于四川省各级人民政府、对外以自己名义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

行政机关设立的依照法律、法规对外以自己名义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派出机构、内设机构，以及法律、

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可参照执

行。

2 受理主体

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受理主体为四川省各级人民政府、对外以自己名义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部门，行政机关设立的依照法律、法规对外以自己名义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派出机构、内设

机构，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下简称受理机关）。

3 受理方式

3.1 受理当面提交申请

3.1.1 受理机关应在办公地址或提供政务服务的场所设置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受理窗口，指导申请人填

写《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参见附录 A），接受现场申请。申请人以书面形式提交申请确有困难的，

可当面口头提出，受理机关工作人员代为填写《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3.1.2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填写要求如下：

a)如实填写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身份证明、联系方式；

b)提供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名称、文号或者便于行政机关查询的其他特征性描述；

c)明确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形式要求，包括获取信息的方式、途径；

3.2 受理信函申请

受理机关应当接收邮政寄送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3.3 其他方式

3.3.1 受理机关可在政府信息公开指南中明确在线申请、传真、电子邮件等其他申请方式。

3.3.2 受理机关应当将本单位所开通的申请接收渠道及具体的使用注意事项，在政府信息公开指南中

专门说明并向社会公告。

4 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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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受理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应及时登记，详细记载申请的主要信息，包括申请人的姓名

或者名称、身份证明号码、联系方式、收到日期、申请方式、申请内容、答复期限、获取信息的方式和

途径等。

4.2 受理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时间，根据不同情形确定：

a) 申请人当面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以提交之日为收到申请之日；

b) 申请人以邮寄方式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以行政机关签收之日为收到申请之日；以平常信

函等无需签收的邮寄方式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应当于收到申请的

当日与申请人确认，确认之日为收到申请之日；

c) 申请人通过互联网渠道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传真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以双方确

认之日为收到申请之日。

5 审查

5.1 受理机关应当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包括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身份证明、联系

方式是否真实有效；特征性描述是否清晰；获取信息的形式要求是否明确。委托其他公民、法人或其他

组织申请政府信息的，还应审查申请人、代理人的有效证件及授权委托书。

5.2 当申请人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内容不明确或法定要素欠缺时，受理机关应给予指导和释明，

并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作出补正，说明需要补正的事项和合理的补正期

限。补正告知应以书面形式为主，采用其他形式能达到补正效果的，应及时留存记录，并在答复中说明。

5.3 受理机关应依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对拟答复内容和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查。

5.4 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公开会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行政机关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第

三方应当自收到征求意见书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提出意见。第三方逾期未提出意见的，由行政机关依

照相关规定决定是否公开。第三方不同意公开且有合理理由的，行政机关不予公开。行政机关认为不公

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可以决定予以公开，并将决定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和理由书面告知

第三方。

5.5 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由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制作的，牵头制作的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

请后可征求相关行政机关的意见，被征求意见机关应自收到征求意见书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提出意见，

逾期未提出意见的视为同意公开。

5.6 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受理机关可要求申请人说明理由。受

理机关认为申请理由不合理的，告知申请人不予处理；受理机关认为申请理由合理，但是无法在 6.1

规定的期限内答复申请人的，可以确定延迟答复的合理期限并告知申请人。

6 答复

6.1 受理机关在收到申请之后，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场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应自收到申请之日

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需延长答复期限的，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

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0 个工作日。受理机关征求第三方和其他机关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内。

6.2 受理机关应根据申请人的要求及保存政府信息的实际情况，确定答复结果中信息提供的具体形式。

6.3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一般应采取书面形式。答复应具备以下要素：标题、文号、申请人的姓名

或者名称、申请内容、答复结果、救济途径、答复日期及受理机关印章。

6.4 答复采取邮寄方式送达的，受理机关应通过邮政企业送达，不得通过不具有国家公文寄递资格的

其他快递企业送达；采取电子邮件送达的，受理机关应上传加盖印章的答复扫描件或拍摄的答复彩色图

片；采取当面领取送达的，通知申请人当面领取答复时间、地点，并做好签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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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处理期限，自受理机关收到申请之日的次日起计算。处理期限的截止时点：

a)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采取直接送达、委托其他行政机关代为送达等方式送达的，以申请人及

其法定代理人签收之日当日为期限计算时点；

b) 采取邮寄送达方式送达的，以交邮之日当日为期限计算时点；

c) 采用电子送达的，送达日期以网络系统发出之日当日为期限计算时点。

6.6 受理机关向申请人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

合理范围的，受理机关可收取信息处理费。信息处理费按照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

全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制定的具体办法收取。

6.7 受理机关不得通过其他组织、个人以有偿服务或变相有偿服务的方式提供政府信息。

7 归档

7.1 受理机关对办结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办理材料，应及时整理归档。申请办理材料包括申请人的申

请材料（含信封）、内部呈批情况、征求意见情况、答复及附件材料、送达材料等。

7.2 如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无有效联系方式，无法送达申请人的，受理机关应当登记后依法答复并留存

备查。

7.3 应建立方便查阅和管理的档案记录。

8 办理流程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办理流程参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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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格式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格式参见图A.1。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申请表编号： 号

申

请

人

信

息

○公民
姓 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法人、其他组织

机构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营业执照信息 联系人

法人代表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通信地址

电子邮箱

提出申请的方式 ○当面 ○邮寄 ○传真 ○其他

受理机关名称

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名称、文

号或者便于行政机关查询的其

他特征性描述

获取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单

选）

○当面领取 ○邮寄 ○电子邮件 ○传真 ○当场阅读、

抄录

政府信息的载体形式（单选） ○纸质文本 ○数据电文

申请人的身份证明（请提供申请

人真实、准确的身份证明）

申请人签名（盖章）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经办人 受理时间 年 月 日

使用指南

1、本表适用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七条、第

二十九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向行政机关提出的申请行为。

2、“经办人”、“受理时间”、“申请表编号”项由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填写。

图 A.1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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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办理流程图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办理流程图见图B.1。

图 B.1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办理流程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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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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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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